A

N
B

s

113# & % F % 3185

B4 ARTIEC REFRAT
4% e
EREE A AR

Fﬂﬁﬁﬂaﬁv%ﬁﬁ’Wﬁ THAF (1128 2 F %1
95355 ) o H AL E T
ﬁlﬂ%ﬂ*ilw% EARE T e on Hik 0 IR BRR A

B B R A Y FR R4

BT ek
%‘;E:”E‘ ]‘ﬁf‘r‘;ﬂfir
3 x

TREEPAFRERIELIF LN A PRI A
% ﬁijj 4—} ’ I/;‘?"’r% H';('i (=3 m#ﬁ‘-?—;'% B 1
ARETGEB P 2RL G2 EMERET A

SRR v
2P ABBEIS P (THLRPEIARS 7)) TR
BH4~ 210~ #1135 f f* BRI (TRKRE
PR 1AR) 0 2B @A mEI09#£47 230 AT ATE (T
P49 750~ 45+ B 1 A22 R i HARI SR > &

%— 7



GRS TR AR BB PN £8Y 13D RS
08 = Mt AR H 8+ 2 W R TIMFIREET 142> 1 d
iﬁﬁﬁﬁ%EW%lﬁxﬂjﬁﬁkojﬁgw%@lﬁ
T BRI AN E LT

=

<

-

K TR A E R

F| v
5 0 100#117 8P 2 157 af\;g-; G U 8
U5 b (FH bl ddd HA73% TR T8 43 &

*@?(%%M:ts ’ !fﬂsfs"ﬂ)J PR P ArH AP SR A 0 R
b 2% 35 o ﬁfiiirﬁi"o?ﬁ’“f%* B sl ¥rivaiha 2141
0~ #1130 B %510 ~ 11845 & "Fhaa -4k 55 > SD280W > 2
%1£%H%Jﬁﬁﬁ£%”ﬁb%iﬂﬁai%l*%’ﬁ%%%
B AE 55 o 4w SSAE W RNA s BRA S N B AT
ﬁ#?lﬁééiﬁf’*kﬁgﬁﬂ’&«%ﬁP@Wi
PE A N AT o #109#£117 3p 25p w421 4238 P 2
S1ER - AHEBEET S TOBMRF R (RE o
ﬁ)l;‘ 20 0.5 0.5, ~ TFb3g -4k 55 > SD28BOW » 3 4c 1 2
B4R 4.00+4.00+4.00, > A4 B FAREECE S Q!
GRS EgwI RS2 fFENI ZE 2P
F%? cMpLp Al @ P w21 AP 2%
0k RANEFRERE ?‘1 ~ 32 RN RENT
Ao ’zfti,f'— ¥t flivz o R 1 EdaEA o B109&110 3P
Zb5p ,.#ﬁliL@BZ;Wlaﬁa’fﬁﬁﬂw%”$¥ " (878 -
Bk X (EE B ﬁﬁ?é )3 :0~0.5~0.5, ~ TFb38 -4k
5 5 SD280W » 7 4c 3 2 %34t 4.00~4.00~4.00, %8 >
BN EREBRABRLOT A TR O REBFBIEALELS D
FwEHAE/R I mIH 2531098110 30p 0 B 21
I £+ 095,000% 247 % L1 B HTH A 0 B EH
IEEFARBREP > RMAFT L RBEIRALLS T H
Wl E R DR PL B AL A 27 10£27 23
PRI ik o4 a E P BN EDT TP AFSRTS o

* B a 598 etk b & 4T -

}"EEJ iE <

J“

z‘?ﬂ



™

£

A% § 2166 ~ $2151F o
N RPN S R S “‘4551%14%21%21%%?#% ¥
BiREm o REAFHRE LS RFT RV AR By 0 ¥

F %:41N?ﬁ» "[‘3"37_:‘2];
B 6L T
'E_izagti:?.ﬂz A =2

W DN
"3
g
S
i

H e D XA A = 4
RN d RREF
7 5

Hwgd 2 o)1 - & A% IR
AR L R RRENA L - A EF RS2 TR
(SRRNCA- I I 0 L FE D E R oY P & SRRl IR
TEEINN2ENT A S &5 2R
SO -

T chep HIEE IR B R e A AL EE L P A
20 p o AN FEI R PN E -G
FESHR BT ER A RA D R BT R E R AR
. = ¢ 22 P

%‘;E:”g" RT3 e
27 e

W AEPRERAZR o
Yo PEAFLRIN R FEEE D S P e A \z’%'}ﬁ”‘
@ﬁﬁi%ﬂd:ﬁ%kﬁlﬁmdi R} I O
LPp PR AR REd (8RS S @3‘: A2 A A ) T
PSP BER ) o

Z3E MG
3] 114 = | 3 22 p

APF2EH A FRNEERY FE L
SRR SER = SaR N ‘é‘f D ESE LT B A ]
n



72 %2100% 2 %2100k 2~ F F » &1z

FoA R T T2 R ST

3

N

i3

<

e

b
ko

bt 8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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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宣示判決筆錄
113年度易字第318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吳聲興








選任辯護人  洪維煌律師
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年度偵字第1953號），經本院以宣示判決筆錄代替協商判決，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22日上午10時，在本院第五法庭宣示判決，出席職員如下：
    法  官  楊心希
    書記官  陳信如
    通  譯  黃碧貞
法官起立朗讀判決主文、犯罪事實要旨、處罰條文、附記事項，及告以上訴限制、期間並提出上訴狀之法院，且諭知記載其內容
：
一、主　文：
　　吳聲興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緩刑貳年，並應於判決確定後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公益金新臺幣壹萬元。
二、犯罪事實要旨：
　　吳聲興係展盛電器企業有限公司(下稱展盛公司)之實際負責人；陳政谷（業經判決）受雇於立展工程顧問有限公司(下稱立展公司)，從事工程監造之工作。緣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(下稱臺灣港務基隆分公司)辦理「蘇澳港#4、#10、#11通棧夜工照明設備整修工程」(下稱蘇澳港照明工程)，立展公司於民國109年4月23日以底價新臺幣(下同)49萬750元得標上開工程之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採購案，並指派陳政谷為監造人員，嗣展盛公司於同年8月13日以標價398萬元低於底價8成之金額得標前揭蘇澳港照明工程，並由吳聲興自行擔任前開工程之工地負責人。吳聲興明知依工程契約，估驗以完成施工者為限，未依約施作部分不得計入估驗款項，於109年11月3日至同年月5日，未經書面申請或變更契約，在施作前揭工程#4通棧新設電源箱「C8項-接地設施(接地棒，銅線)」項目時，明知其未實際使用銅棒，將接地設施由鄰近配電盤既有接地系統引接，另施作前揭工程#10、#11通棧編號10、11燈桿基礎「F5項-鋼筋，SD280W，含加工及焊接」項目時，明知已變更焊接之施工方法，將牆壁側邊植筋，鋼筋延伸部分改以綁紮方式固定，竟基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，於同年月某日，在其業務上製作之公共工程施工日誌，將109年11月3日至5日前揭2工程項目之施工進度，分別虛偽登載為「C8項-接地設施(接地棒，銅線)1式：0、0.5、0.5」、「F5項-鋼筋，SD280W，含加工及焊接4處：4.00、4.00、4.00」，未如實登載前揭變更施工方法之情，即為依約施工完成之記載，復提出予立展公司而行使之。陳政谷亦明知吳聲興已變更前揭2工程項目之施工方法，竟基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，於同年月下旬，在其業務上製作之公共工程監造報表，將109年11月3日至5日上揭2工程項目之施工進度，分別虛偽登載為「C8項-接地設施(接地棒，銅線)1式：0、0.5、0.5」、「F5項-鋼筋，SD280W，含加工及焊接4處：4.00、4.00、4.00」後，提出予臺灣港務基隆分公司而行使之，致臺灣港務基隆分公司即依其等提出之前揭文件，於109年11月30日，將前揭2工程項目合計9萬5,000元金額登載於工程估驗計價表，並撥付上開金額予展盛公司，足以生損害於臺灣港務基隆分公司對於履約管理之正確性，嗣臺灣港務基隆分公司於110年2月23日驗收工程狀況，始查悉上情，並於同年5月7日複驗後，自末期撥付款項扣除前揭金額。
三、處罰條文：
　　刑法第216條、第215條。
四、協商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本訊問程序終結前，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；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；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聲請協商判決者；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；第七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、不受理者情形之一，及違反同條第2項「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；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，以宣告緩刑或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罰金為限」之規定者外，不得上訴。
五、如有前項得上訴之情形，得自收受宣示判決筆錄送達之日起
　　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上訴於第二審法院。
本案經檢察官薛植和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劉憲英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　　月　　22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第四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陳信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法　官　楊心希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
應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
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
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陳信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
從事業務之人，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
（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）
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
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宣示判決筆錄

113年度易字第318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吳聲興









選任辯護人  洪維煌律師

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年度偵字第1

953號），經本院以宣示判決筆錄代替協商判決，於中華民國114

年1月22日上午10時，在本院第五法庭宣示判決，出席職員如下

：

    法  官  楊心希

    書記官  陳信如

    通  譯  黃碧貞

法官起立朗讀判決主文、犯罪事實要旨、處罰條文、附記事項，

及告以上訴限制、期間並提出上訴狀之法院，且諭知記載其內容

：

一、主　文：

　　吳聲興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

    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緩刑貳年，並應於判

    決確定後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公益金新臺幣壹萬元。

二、犯罪事實要旨：

　　吳聲興係展盛電器企業有限公司(下稱展盛公司)之實際負責

    人；陳政谷（業經判決）受雇於立展工程顧問有限公司(下

    稱立展公司)，從事工程監造之工作。緣臺灣港務股份有限

    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(下稱臺灣港務基隆分公司)辦理「蘇澳

    港#4、#10、#11通棧夜工照明設備整修工程」(下稱蘇澳港

    照明工程)，立展公司於民國109年4月23日以底價新臺幣(下

    同)49萬750元得標上開工程之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採購案，並

    指派陳政谷為監造人員，嗣展盛公司於同年8月13日以標價3

    98萬元低於底價8成之金額得標前揭蘇澳港照明工程，並由

    吳聲興自行擔任前開工程之工地負責人。吳聲興明知依工程

    契約，估驗以完成施工者為限，未依約施作部分不得計入估

    驗款項，於109年11月3日至同年月5日，未經書面申請或變

    更契約，在施作前揭工程#4通棧新設電源箱「C8項-接地設

    施(接地棒，銅線)」項目時，明知其未實際使用銅棒，將接

    地設施由鄰近配電盤既有接地系統引接，另施作前揭工程#1

    0、#11通棧編號10、11燈桿基礎「F5項-鋼筋，SD280W，含

    加工及焊接」項目時，明知已變更焊接之施工方法，將牆壁

    側邊植筋，鋼筋延伸部分改以綁紮方式固定，竟基於行使業

    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，於同年月某日，在其業務上製作之

    公共工程施工日誌，將109年11月3日至5日前揭2工程項目之

    施工進度，分別虛偽登載為「C8項-接地設施(接地棒，銅線

    )1式：0、0.5、0.5」、「F5項-鋼筋，SD280W，含加工及焊

    接4處：4.00、4.00、4.00」，未如實登載前揭變更施工方

    法之情，即為依約施工完成之記載，復提出予立展公司而行

    使之。陳政谷亦明知吳聲興已變更前揭2工程項目之施工方

    法，竟基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，於同年月下旬，

    在其業務上製作之公共工程監造報表，將109年11月3日至5

    日上揭2工程項目之施工進度，分別虛偽登載為「C8項-接地

    設施(接地棒，銅線)1式：0、0.5、0.5」、「F5項-鋼筋，S

    D280W，含加工及焊接4處：4.00、4.00、4.00」後，提出予

    臺灣港務基隆分公司而行使之，致臺灣港務基隆分公司即依

    其等提出之前揭文件，於109年11月30日，將前揭2工程項目

    合計9萬5,000元金額登載於工程估驗計價表，並撥付上開金

    額予展盛公司，足以生損害於臺灣港務基隆分公司對於履約

    管理之正確性，嗣臺灣港務基隆分公司於110年2月23日驗收

    工程狀況，始查悉上情，並於同年5月7日複驗後，自末期撥

    付款項扣除前揭金額。

三、處罰條文：

　　刑法第216條、第215條。

四、協商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本訊問程

    序終結前，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；第

    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；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

    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聲請協商判決者；第6款被告有

    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；第七款法院認應諭知

    免刑或免訴、不受理者情形之一，及違反同條第2項「法院

    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；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，以

    宣告緩刑或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罰金為限」之規定者

    外，不得上訴。

五、如有前項得上訴之情形，得自收受宣示判決筆錄送達之日起

　　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上訴於第二審法院。

本案經檢察官薛植和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劉憲英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　　月　　22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第四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陳信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法　官　楊心希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

應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

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

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陳信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

從事業務之人，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

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1

萬5千元以下罰金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

（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）

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

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



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宣示判決筆錄

113年度易字第318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吳聲興









選任辯護人  洪維煌律師

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年度偵字第1953號），經本院以宣示判決筆錄代替協商判決，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22日上午10時，在本院第五法庭宣示判決，出席職員如下：

    法  官  楊心希

    書記官  陳信如

    通  譯  黃碧貞

法官起立朗讀判決主文、犯罪事實要旨、處罰條文、附記事項，及告以上訴限制、期間並提出上訴狀之法院，且諭知記載其內容

：

一、主　文：

　　吳聲興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緩刑貳年，並應於判決確定後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公益金新臺幣壹萬元。

二、犯罪事實要旨：

　　吳聲興係展盛電器企業有限公司(下稱展盛公司)之實際負責人；陳政谷（業經判決）受雇於立展工程顧問有限公司(下稱立展公司)，從事工程監造之工作。緣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(下稱臺灣港務基隆分公司)辦理「蘇澳港#4、#10、#11通棧夜工照明設備整修工程」(下稱蘇澳港照明工程)，立展公司於民國109年4月23日以底價新臺幣(下同)49萬750元得標上開工程之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採購案，並指派陳政谷為監造人員，嗣展盛公司於同年8月13日以標價398萬元低於底價8成之金額得標前揭蘇澳港照明工程，並由吳聲興自行擔任前開工程之工地負責人。吳聲興明知依工程契約，估驗以完成施工者為限，未依約施作部分不得計入估驗款項，於109年11月3日至同年月5日，未經書面申請或變更契約，在施作前揭工程#4通棧新設電源箱「C8項-接地設施(接地棒，銅線)」項目時，明知其未實際使用銅棒，將接地設施由鄰近配電盤既有接地系統引接，另施作前揭工程#10、#11通棧編號10、11燈桿基礎「F5項-鋼筋，SD280W，含加工及焊接」項目時，明知已變更焊接之施工方法，將牆壁側邊植筋，鋼筋延伸部分改以綁紮方式固定，竟基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，於同年月某日，在其業務上製作之公共工程施工日誌，將109年11月3日至5日前揭2工程項目之施工進度，分別虛偽登載為「C8項-接地設施(接地棒，銅線)1式：0、0.5、0.5」、「F5項-鋼筋，SD280W，含加工及焊接4處：4.00、4.00、4.00」，未如實登載前揭變更施工方法之情，即為依約施工完成之記載，復提出予立展公司而行使之。陳政谷亦明知吳聲興已變更前揭2工程項目之施工方法，竟基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，於同年月下旬，在其業務上製作之公共工程監造報表，將109年11月3日至5日上揭2工程項目之施工進度，分別虛偽登載為「C8項-接地設施(接地棒，銅線)1式：0、0.5、0.5」、「F5項-鋼筋，SD280W，含加工及焊接4處：4.00、4.00、4.00」後，提出予臺灣港務基隆分公司而行使之，致臺灣港務基隆分公司即依其等提出之前揭文件，於109年11月30日，將前揭2工程項目合計9萬5,000元金額登載於工程估驗計價表，並撥付上開金額予展盛公司，足以生損害於臺灣港務基隆分公司對於履約管理之正確性，嗣臺灣港務基隆分公司於110年2月23日驗收工程狀況，始查悉上情，並於同年5月7日複驗後，自末期撥付款項扣除前揭金額。

三、處罰條文：

　　刑法第216條、第215條。

四、協商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本訊問程序終結前，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；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；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聲請協商判決者；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；第七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、不受理者情形之一，及違反同條第2項「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；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，以宣告緩刑或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罰金為限」之規定者外，不得上訴。

五、如有前項得上訴之情形，得自收受宣示判決筆錄送達之日起

　　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上訴於第二審法院。

本案經檢察官薛植和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劉憲英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　　月　　22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第四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陳信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法　官　楊心希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

應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

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

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陳信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

從事業務之人，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

（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）

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


